
时事 05
2025年7月23日 星期三 值班编委 田磊 编辑 金兰 美编 吴燕 校对 黎仲越

监管方面，根据《条例》，设区的市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住房租
金监测机制，定期公布租金水平信息；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
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和行业组织根据信
用状况对住房租赁企业及其从业人员
等实施分级分类监管；行业组织应当加
强行业自律管理。

在强化监督管理、严格责任追究的

同时，《条例》中也提及一些鼓励性举
措，如鼓励居民家庭将自有房源用于租
赁，支持企业盘活改造老旧厂房、商业
办公用房、自持商品住房等用于租赁，
多渠道增加租赁住房供给。此外，“租
购同权”也被明确列入，鼓励出租人和
承租人依法建立稳定的住房租赁关系，
推动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
同等权利。

《《住房租赁条例住房租赁条例》》99月月1515日起施行日起施行

非居住空间非居住空间不得单独出租居住不得单独出租居住

不得随意扣押金

规范出租和承租行为，保护出租人和承租人
的合法权益，是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秩序的重要方
面，也是《条例》的重要内容。针对实践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条例》从多个方面作了明确规定：

对用于出租的住房提出明确要求。规定用于
出租的住房应当符合建筑、消防等相关规定和强
制性标准，不得危及人身安全和健康；厨房、卫生
间、阳台、过道、地下储藏室、车库等非居住空间不
得单独出租用于居住；租赁住房单间租住人数上
限和人均最低租住面积应当符合设区的市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

加强合同管理。规定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使
用实名签订住房租赁合同，住房租赁合同应当向
所在地房产管理部门备案。

明确出租人与承租人的行为规范。针对承租
人合法权益保护不到位问题，规定住房租赁合同
应当明确约定押金的数额、返还时间以及扣减押
金的情形等事项，出租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扣减押
金；出租人解除住房租赁合同应当通知承租人并
为承租人腾退租赁住房留出合理时间，不得采取
暴力、威胁或者其他非法方式迫使承租人解除合
同或者腾退住房。

房源信息须真实

对于住房租赁企业，《条例》提出培育市场化、
专业化的住房租赁企业，同时强调加强规范。《条
例》规定，住房租赁企业应当发布真实、准确、完整
的房源信息；建立住房租赁档案，健全内部管理制
度；从事转租经营的，按规定设立住房租赁资金监
管账户。

考虑到实践中存在自然人从事转租业务且规
模较大的情况，《条例》还规定，自然人转租他人住
房开展住房租赁经营业务，经营规模达到有关部
门规定标准的，适用有关住房租赁企业的规定。

住房租赁经纪机构是住房租赁市场的重要参
与者，其行为直接关系市场秩序和当事人合法权
益。《条例》明确，住房租赁经纪机构发布房源信息
前应当核对并记录委托人的身份信息、住房权属
信息，实地查看房源并编制住房状况说明书；对收
费服务项目明码标价。

针对出租人、承租人、住房租赁企
业、住房租赁经纪机构的违规行为，《条
例》作出了严格规定。住房租赁企业、
住房租赁经纪机构，如未按照规定报送
开业信息、未在其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
示开业信息或未按照规定办理住房租
赁合同备案等，将被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拒不改正的，处 2万元以上 10万元
以下的罚款。隐瞒或者拒绝提供拟出
租住房有关重要信息的，将被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处 2万元以上 10万元以
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
重者可吊销营业执照。

对于出租方，将非居住空间单独出
租用于居住，或者租赁住房不符合规定
的单间租住人数上限或者人均最低租
住面积标准的，将被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拒不改正的，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2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

同时，住房租赁经纪机构从业人员
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机构从业或
以个人名义承接住房租赁经纪业务的，
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1年内不得从事住房租赁经纪业务；情
节严重的，5年内不得从事住房租赁经
纪业务。

从事转租经营的住房租赁企业未
按照规定设立住房租赁资金监管账户
并向社会公示，或者未按照规定通过该
账户办理住房租赁资金收付业务的，将
被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处2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10万
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21日，国务院签署发布《住房租

赁条例》，自今年 9 月 15 日起施行。

该条例旨在规范住房租赁活动，明

确出租人、承租人、住房租赁企业、

住房租赁经纪机构的行为规范，对

违规行为最高可处50万元罚款。

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住房

租赁的行政法规，本次《条例》正式

出台，标志着住房租赁市场进入到

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

《条例》在总则中明确，国家鼓励居
民家庭将自有房源用于租赁，支持企业
盘活改造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自
持商品住房等用于租赁，多渠道增加租
赁住房供给。“这为住房租赁市场供给
提供了法治保障，有助于增加租赁住房
的供给量。”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常鹏
翱表示。

同时，《条例》“鼓励出租人和承租
人依法建立稳定的住房租赁关系”，明
确双方各得其所，如出租人享受政策支
持，承租人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常鹏翱
认为，这能激发住房租赁市场活力，逐
步扭转“重售轻租”“租不如买”的传统

观念。
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

人学会会长柴强表示，发展和规范住房
租赁市场将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因租房需求均是
为了自己居住的真实需求，没有“买涨
不买跌”甚至“追涨杀跌”等非理性行
为，比住房买卖市场平稳，对房地产市
场有“减震”作用。“租住消费通常是租
房居民最大的连续性消费。”柴强说，随
着住房租赁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特别是
市场化、专业化的住房租赁企业发展，
消费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并将推动职住
平衡。（综合新华社、央视、《北京晚报》）

违规行为最高可罚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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